
□ 记者 章炜

物业更替后电费计价标准“变

了天”， 小微企业拒缴高额欠费陷

入僵局。 近日， 长宁区新华路街道

司法所依托“三所联动” 机制， 成

功化解一起涉及十余万元的物业电

费纠纷， 既保障了物业服务企业的

合法权益， 又为小微企业纾解了经

营压力， 实现“案结、 事了、 人

和” 的基层治理目标。

“我们一直按谷峰分时电价缴

费， 新物业突然涨价， 这钱我们不

能认！” 位于新华路一商用大厦的

酒店负责人情绪激动地表示。 据

悉， 该酒店作为大厦长期租户， 此

前一直沿用原物业公司执行的谷峰

分时电价模式结算电费， 双方合作

多年无争议。 2024 年下半年， 大

厦物业服务企业完成更替， 新物业

公司入驻后， 提出需按照现行电价

政策调整计费标准。

酒店方核算发现， 若按新标准

缴费， 每月电费支出将增加近

30%， 而新物业入驻以来累计产生

的欠费已达十余万元。 “我们是小

微企业， 受市场环境影响经营本就

不易， 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根本无

力承担。” 酒店负责人直言， 新物

业单方面变更计费方式未提前充分

沟通， 已构成违约， 因此坚决拒绝

按新标准补缴欠费。

而新物业公司则有自己的考

量。 “我们作为合法入驻的管理

方， 必须严格依照现行电价政策和

行业规范执行收费， 这既是对业主

负责， 也是规避经营风险的必要举

措。” 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次与酒店协商未果后， 欠费问题

已影响到大厦整体物业服务的正常

运转， 双方对立情绪日益加剧， 矛

盾随时可能升级。

新华路街道司法所得知纠纷情况

后， 第一时间启动“三所联动” 矛盾

化解机制， 迅速组建由调解员牵头、

派出所民警保障秩序、 居委法律顾问

提供专业支持的三人工作小组， 全面

介入纠纷调解。

调解初期， 工作小组采取“背对

背” 沟通策略， 分别与双方深入座谈

摸清争议症结。 面对酒店方的抵触情

绪， 调解员耐心倾听其经营困境， 法

律顾问则从契约履行角度释明： “物

业公司依据现行政策调整计费标准具

有合法性， 但应履行提前告知义务；

而酒店长期拒缴电费的行为已违反

《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全面履行

合同义务’ 的规定， 需承担相应责

任。” 与此同时， 民警和调解员也向

物业方说明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 引

导其换位思考， 柔性沟通比强硬催收

更能解决问题， 适度让利既能化解纠

纷， 也能提升商户满意度。

经过多轮情绪疏导和法理宣讲，

双方对立态度逐渐缓和。 工作小组趁

热打铁组织面对面协商， 针对核心争

议提出“折中定价 + 分期付款”的解

决方案： 由物业公司在合规范围内核

算成本， 以略低于其主张金额但高于

原谷峰电价的标准确定最终欠费总

额，既保障物业基本权益，又减轻酒店

缴费压力； 酒店方则接受分期支付安

排，分三期缴清全部欠费。法律顾问现

场补充说明，该方案符合《民法典》第

六条“公平原则”与第七条“诚实信用

原则”，为双方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在工作小组的见证下， 酒店与新

物业公司现场签署人民调解协议书，

明确了欠费金额、 支付时限和履约责

任，双方负责人握手言和，持续数月的

纠纷终于圆满化解。截至回访当日，酒

店已按协议支付第一期欠费， 物业公

司也表示将优化后续收费沟通流程，

提前与商户做好相关政策告知工作。

亲情馈赠起波澜

事情要从一套父母留下的房产

说起。 王家父母双双过世后， 留下

一套未立遗嘱的房产， 长子王强考

虑到大妹王英离异无居所、 身体欠

佳， 主动放弃继承权， 定居国外的

二妹王小菊也无异议， 房产顺利过

户至王英名下。 2019 年， 王小菊

离异后回国， 因无固定住处， 她向

姐姐提出同住请求， 王英欣然应

允， 还通过公证协议赠与妹妹 40%

的房产份额， 仅未及时办理房产证

变更手续。

没想到， 平静的生活被债务打

破。 回国后， 王小菊涉足商业投

资， 不料经营不善遭遇重大亏损，

不仅投入的资金血本无归， 还欠下

数十万元外债。 债权人通过电话催

收、 上门交涉等方式频繁施压， 让

她不堪其扰。 走投无路之下， 王小

菊将目光投向名下的 40%房产份

额， 认为只有将其折算成现金才能

缓解燃眉之急， 于是向姐姐提出一

次性支付 30 万元的要求。

而此时， 姐姐的处境却难以满

足这一诉求。 王英之前因重病接受

手术治疗， 不仅耗尽了多年积蓄，

术后康复还需持续支出医疗费用，

经济本就十分拮据。 更让她无法接

受的是， 她通过多家房产中介了解

到， 该房屋当前市场估值约 55 万

元， 40%份额折算后仅 22 万元左

右， 妹妹索要的 30 万元明显超出

合理范围。

王英的拒绝让姐妹关系彻底破

裂， 从最初的口角争执， 到后来的

肢体推搡、 摔砸物品， 矛盾愈演愈

烈， 短短三个月内报警次数累计超

过十余次。 社区调解员曾五次上门

调解， 均因王小菊态度强硬而无

果， 矛盾逐渐升级。

第三方确定房产价格

鉴于纠纷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镇里迅速启动“三所一庭” 矛盾纠

纷化解机制， 由司法所统筹协调，

派出所保障现场秩序， 律师事务所

提供专业法律支持， 法庭提前介入

指导， 构建起“公安站出来、 律所

引进来、 司法所亮出来、 法院沉下

来” 的联动格局。

调解现场， 姐妹俩情绪对立互

不相让。 王英说妹妹“恩将仇报”，

赠与份额却遭无理索求； 王小菊则

哭诉同住期间待遇不公， 与姐姐住

在一个屋檐下， 平日只能睡没有阳

台的房间， 衣服也无处可晾， 双方

有争执时， 哥哥又会偏袒姐姐， 自

己是有苦没处说， “姐姐今天一定

要给我现钱， 否则我不会罢休。”

调解小组首先梳理争议焦点：

一是房产 40%份额的实际价值， 二

是款项支付的时间节点。 针对估价

分歧， 调解员当即邀请第三方房产中

介到场， 通过实地勘查、 市场比对出

具专业评估报告， 确认该房产四成份

额市值为 22 万元， 双方对此均无异

议。 “根据 《民法典》 规定， 经过公

证的赠与合同不可撤销， 受赠人有权

请求交付， 但并未强制要求以现金折

现方式履行。” 律师现场释法明理，

既明确王小菊的合法权益， 也指出其

要求即刻支付 30 万元的不合理性。

调解员趁热打铁， 从亲情角度劝导王

小菊： “姐姐当初无偿赠与份额， 如

今刚做完手术， 筹集资金需要时间，

这份姐妹情不该被债务裹挟。” 经过

多轮法理交融的沟通， 王小菊逐渐软

化态度， 不再坚持即刻交割的诉求。

最终， 在调解小组的见证下， 姐

妹俩达成一致协议： 王英于协议签订

一周内支付王小菊房产折价款 22 万

元； 王小菊收到款项后一周内搬离房

屋； 此次调解为一次性调处， 双方之

后再无涉该房产的任何争议。 截至回

访当日， 王英已足额支付款项， 王小

菊顺利搬离， 协议全部履行完毕， 破

碎的姐妹亲情得以修复。

根据 《民法典》 第六百五十八条

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

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扶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

赠与合同， 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六百

六十条又规定：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 、 扶

贫、 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

与合同， 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

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

本案中， 姐姐赠与妹妹房产份额

的合同已经在公证处公证， 此时房产

证的姓名又未得到变更， 妹妹可依法

要求姐姐交付。 双方的主要争议在于

对房产的估价不同， 经过调解员的劝

解， 还有独立第三方对于房产价格的

确定， 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 在一些

矛盾纠纷的化解中， 调解员不仅需要

掌握相关法律条文， 有时候还需要向

相关专业从业者进行咨询， 对案件涉

及的财产进行专业评估， 以便能更好

更快地解决矛盾纠纷。 此次通过 “三

所一庭” 联动， 既发挥了律师的专业

法律支撑 、 房产中介的专业评估作

用， 又依托调解员的情感疏导技巧，

实现了 “法理情” 的有机统一。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本是血脉相连的姐妹， 却因房产份额分割闹得

不可开交， 报警十余次仍难平息矛盾。 近日， 金山

区朱泾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托“三所一庭” 多元解

纷机制， 联合司法所、 派出所、 法庭及律师事务所

组成专项化解小组， 通过专业估价、 法理宣讲、 情

感疏导三重发力， 成功化解这起家庭房产纠纷， 让

破碎的姐妹亲情重归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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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物业突然涨电费，这钱我们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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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点评】


